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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高新区南开科技园建设创新型园区

科技服务业扶持办法

为了加快天津高新区南开科技园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增强科技园科技服务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特制定本扶持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南开科技园管委会设立科技服务业扶持资金，该资金在市区联动发展资金中列支。

第二条  南开科技园管委会将科技研发服务、科技商贸服务、科技商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专业技术服务、技术工程服务、科技地产等科技服务业列为重点扶持产业。

科技研发服务，是指以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为主营业务，提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服务；科技商贸服务，是指以科技产品高端商贸为主营业务，提供产品售前及售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是指提供信息和通讯技术咨询、服务；科技商务服务，是指为科技企业提供技术中介、商务中介、投融资中介、以及会计、法律、广告、会展服务等；专业技术服务，是指掌握某一特定领域的领先技术，并以此为基础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包含检测服务、勘探服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等；技术工程服务，是指以特有技术从事技术工程、特种设备安装服务；科技地产，是指以为科技企业提供生产经营场所为主营业务，提供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经营服务。

第三条  本办法只适用于符合鼓励条件、经南开科技园管委会认定的科技园企事业单位。

    第二章  扶持内容

第四条  重点扶持科技服务业企业适用于《天津高新区南开科技园建设创新型园区扶优扶强办法》。

第五条  承担国家或各省市级重点项目中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项目，按其项目技术交易额的1%予以扶持。单笔技术合同成交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按其项目技术交易额的1‰-5‰予以扶持。此项扶持与《扶优扶强办法》可择优享受、但不可重复享受。
第六条  承担技术项目获得国际知名奖项的，给予10万元扶持；获得国家级知名奖项的，给予5万元扶持；获得省市级奖项的，给予2万元扶持。

第七条  对完成专业资质认定（认证）的，根据认证费用实际发生额，予以一定比例的补贴。

第八条  经具有相关资质条件的培训机构进行专项人才培训的，按当年新录用的培训人数予以每人一次性不超过500元的培训资助，每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5万元。

第三章、扶持兑现

第九条  南开科技园科贸街管理办公室负责本扶持办法的日常受理与兑现工作。

第十条  企业需持以下材料向科技园管委会提出扶持申请：

㈠企业申请登记表及申请书；

㈡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副本复印件；

㈢企事业单位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㈣技术合同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表复印件；

㈤承担各级重点工程的证明材料；

㈥技术项目获奖证书复印件；

㈦企业技术资质认定（认证）证书复印件；
㈧专业人才培训证书复印件；

㈨企业项目完成资金到位证明。

第十一条  科技园管委会日常受理企业申请，每半年兑现奖励一次。

第十二条  本扶持资金主要用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有关活动。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科技园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如遇国家、市、区重大政策性调整将对其内容进行修订并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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